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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气工程学院关于学科竞赛分级规定 

 

学科竞赛在工程人才培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，为规范学科竞赛成

绩的使用，结合我院专业实际情况，现对教育部或团中央组织或支持

的竞赛，以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在学科竞赛评估中遴选的国内具有广

泛影响力的竞赛项目和学校学院提倡的学科竞赛进行分类，该分类表

采取不定期更新的方式发布，以后修改的文件直接修改其附件，不再

重新发布新的文件。 

各类有关学生的评比、评价事务，按特等奖（可以没有）、一等

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赋分，按相关事务具体要求执行。 

本分级规定与上级文件有冲突的地方以上级文件为准，并由电气

工程学院教学办负责解释。从此文件发布之日起，原类似内容的文件废止。 

附件 1  赛事分类表 

电气工程学院(章） 

2020 年 6月 10日 

类别：01 份数：3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